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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甲方： 湖北亚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 李春亚 ；

注册地址： 湖北省老河口市北京路西侧 ；

邮编： 441800 。

乙方： 湖北亚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 王有军 ；

住所地： 老河口市梨花大道北段西侧与花园路交汇处亚兴帝苑 ；

邮编： 441800 ；

资质等级： 暂定 ；

证书编号： 。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甲乙双方在自愿、平等、

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甲方选聘乙方对 亚兴帝苑小区 提供前期物业管理服务

事宜，订立本合同。

第一章 物业基本情况

第一条 物业基本情况:

物业名称: 湖北亚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物业类型: 商住 ；

座落位置: 老河口市梨花大道西侧 ；

规划建筑面积： 349873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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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区域四至：

东至 梨花大道 ；

南至 花园路延伸路段 ；

西至 沿江大道 ；

北至 规划中清澜路 。

第二章 服务内容与质量

第二条 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乙方提供的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包括以下内

容：

1、物业共用部位的维修、养护和管理;

2、物业共用设施设备的运行、维修、养护和管理；

3、物业共用部位和相关场地的清洁卫生，垃圾的收集、清运及雨、污水

管道的疏通；

4、公共绿化的养护和管理；

5、车辆停放管理；

6、公共秩序维护、安全防范等事项的协助管理；

7、装饰装修管理服务；

8、物业档案资料管理。

第三条 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乙方提供的其他服务包括以下事项：

1、 / ；

2、 / ；

3、 / 。

第四条 乙方提供的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应达到约定的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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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单个业主可委托乙方对其物业的专有部分提供维修养护等服务，

服务内容和费用由双方另行商定。

第三章 服务费用

第六条 本物业管理区域物业服务收费选择以包干制方式：

1、包干制

物业服务费用由业主按其拥有物业的建筑面积交纳，具体标准如下：

高层住宅： 1.3 元/月.平方米；

商业物业： 2.2 元/月.平方米；

物业服务费用主要用于以下开支：

（1）管理服务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和按规定提取的福利费等；

（2）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费用；

（3）物业管理区域清洁卫生费用；

（4）物业管理区域绿化养护费用；

（5）物业管理区域秩序维护费用；

（6）办公费用；

（7）物业管理企业固定资产折旧；

（8）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公众责任保险费用；

（9）法定税费；

（10）物业管理企业的利润；

乙方按照上述标准收取物业服务费用，并按本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质量

标准提供服务，盈余或亏损由乙方享有或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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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物业的经营与管理

第七条 停车场收费分别采取以下方式：

1、停车场属于甲方所有、委托乙方管理的，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有优先使

用权，车位使用人应按露天车位 1500 元/个·年的标准向乙方交纳停车费。

2、停车场车位所有权或使用权由业主购置的，车位使用人应按露天车位

30 元/个·月、车库车位 30 元/个·月的标准向乙方交纳停车管理服务

费。

第八条 乙方应与停车场车位使用人签订书面的停车管理服务协议，明确

双方在车位使用及停车管理服务等方面的权利义务。

第九条 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会所属 甲方 所有。

会所委托乙方经营管理的，乙方按下列标准向使用会所的业主或物业使用

人收取费用：

1、/ ；

2、/ 。

第十条 本物业管理区域内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的停车场、会所及其他物业

共用部位、公用设备设施统一委托乙方经营，经营收入按下列约定分配：

1、/ ；

2、/ 。

第五章 物业的承接验收

第十一条 乙方承接物业时，甲方应配合乙方对以下物业共用部位、共用

设施设备进行查验：

1、 电梯 ；

2、 配电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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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监控室消防控制室 。

第十二条 甲乙双方确认查验过的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存在以下

问题：

1、 / ；

2、 / 。

甲方应承担解决以上问题的责任，解决办法如下：

1、 / ；

2、 / 。

第十三条 对于本合同签订后承接的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甲乙

双方应按照前条规定进行查验并签订确认书，作为界定各自在开发建设和物业

管理方面承担责任的依据。

第十四条 乙方承接物业时，甲方应向乙方移交下列资料：

1、竣工总平面图，单体建筑、结构、设备竣工图，配套设施、地下管网

工程竣工图等竣工验收资料；

2、设施设备的安装、使用和维护保养等技术资料；

3、物业质量保修文件和物业使用说明文件；

第十五条 甲方保证交付使用的物业符合国家规定的验收标准，按照国家

规定的保修期限和保修范围承担物业的保修责任。

第六章 物业的使用与维护

第十六条 业主大会成立前，乙方应配合甲方制定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

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的维护等方面的规章制

度。



6

乙方根据规章制度提供管理服务时，甲方、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应给予必要

配合。

第十七条 乙方可采取规劝、 警告 、 书面告知 等必要措施，制止业

主、物业使用人违反本临时公约和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管理规章制度的行为。

第十八条 乙方应及时向全体业主通告本物业管理区域内有关物业管理

的重大事项，及时处理业主和物业使用人的投诉，接受甲方、业主和物业使用

人的监督。

第十九条 因维修物业或者公共利益，甲方确需临时占用、挖掘本物业管

理区域内道路、场地的，应征得相关业主和乙方的同意；乙方确需临时占用、

挖掘本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的，应征得相关业主和甲方的同意。

临时占用、挖掘本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的，应在约定期限内恢复原

状。

第二十条 乙方与装饰装修房屋的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应签订书面的装饰

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就允许施工的时间、废弃物的清运与处置、装修管理服务

费用等事项进行约定，并事先告知业主或物业使用人装饰装修中的禁止行为和

注意事项。

第二十一条 甲方应于 2016.10 按有关规定向乙方提供能够直接投

入使用的物业管理用房。

第二十二条 物业管理用房属全体业主所有，乙方在本合同期限内无偿使

用，但不得改变其用途。

第八章 违约责任

第二十三条 甲方违反本合同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约定，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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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乙方的管理服务无法达到本合同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约定的服务内容和

质量标准的，由甲方赔偿由此给业主和物业使用人造成的损失。

第二十四条 除前条规定情况外，乙方的管理服务达不到本合同第二条、

第三条、第四条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质量标准，应按 的标准向甲方、业主

支付违约金。

第二十五条 甲方、业主或物业使用人违反本合同第六条、第七条的约

定，未能按时足额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物业服务资金）的，应按

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第二十六条 乙方违反本合同第六条、第七条的约定，擅自提高物业服务

费用标准的，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就超额部分有权拒绝交纳；乙方已经收取的，

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有权要求乙方双倍返还。

第二十七条 甲方违反本合同第十七条的约定，拒绝或拖延履行保修义务

的，业主、物业使用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乙方修复，修复费用及造成的其他损失

由甲方承担。

第二十八条 以下情况乙方不承担责任：

1、因不可抗力导致物业管理服务中断的；

2、乙方已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但因物业本身固有瑕疵造成损失的；

3、因维修养护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需要且事先已告知业主和物

业使用人，暂时停水、停电、停止共用设施设备使用等造成损失的；

4、因非乙方责任出现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有线电视及其他

共用设施设备运行障碍造成损失的；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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